炎陵县统计局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2017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炎陵县统计局

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 炎陵县统计局

　
	单位负责人： 李平勇

	年末职工人数：15  人（人员编制：17 人）

	年度预算收支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初预算资金： 223.37万元

	
	年度收入总额：223.37万元
	年度支出总额： 223.37万元

	
	其中：     公共财政拨款： 223.37万元
	其中： 基本支出：223.37万元

	
	            政府性基金拨款：
	       项目支出： 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      

	
	    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：
	

	部门职能职责概述
	完成好第三次农业普查工作。做好常规统计业务工作，做好“民生100”、“政绩考核”、“绩效评估”、“新型工业化考核”、“固定资产投资等考核”工作。做好80户农调住户，40户城调住户、记账户大样本轮换、服务业、规模以下企业调查的培训、记帐工作，为各项考核指标提供有利的依据。认真做好统计联网直报工作，充分发挥统计联网直报指挥中心作用，确保上报率、直报率、审核率、验收率均达100%。做好全县10个乡镇经济考核的培训、记账工作，为各项考核指标提供有利的依据。强化统计基层基础工作，加强统计执法力度，发挥统计协调委员会作用，准确把握全县经济发展态势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。



	整体绩效目标
	目标1：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。
目标2：做好120户、城镇、农村住户调查工作，大样本轮换工作。
目标3：组织开展农业、工业、能源、投资、消费、服务等29项专项统计业务工作。

目标4：组织协调全县四上企业联网直报工作。

目标5：做好专业报表的日常工作。

	部门整体支出

年度绩效指标
	产出指标
	指标1：及时为县委、县政府制订政策、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统计资料，向县委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。
指标2：定期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有关普查和专项调查公报，发布社会经济统计信息。
指标3：组织开展全县农业、工业、能源、投资、消费、服务业等29项专项统计业务工作。

指标4：组织协调全县146家四上企业联网直报工作，“企业一套表”改革和联网直报工作顺利推进。

指标5：组织开展全县120户城镇、农村住户调查、样本轮换和企业调查工作。
指标6：积极参与、协调完成上级和县委、政府交办的文明创建、满意度调查等各项调查任务。

指标7：参与、协调全县政绩考核、经济发展考核、县域经济考核、小康社会考核、民生100工程考核和固定资产投资考核等各项考核工作。

指标8：完成27家规下服务业企业和24家限下住餐批零业调查。

指标9：创新完善了2016年统计改革重点“三新（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）”统计。

指标10：完成第三次农业普查以及相关数据库建立与开发。

	
	效益指标
	（1）认真组织开展统计分析。健全统计工作联系会议和部门数据联审会议等制度，认真组织开展统计分析，今年各专业撰写了统计分析共计30余篇，及时在炎陵县统计信息网发布，部分统计分析还被市局和县采用，县委、政府领导多次批示。（2）加强预警预测。2017年特别在国民经济核算、固定资产投资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发出预警。在预警基础上，县委、县政府多次召开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和调度会议，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做出重大方向调整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协调至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，分管副市长专题会议研究。（3）及时出版《统计月报》、《数据炎陵》、《主要经济指标快报》、《炎陵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手册》，各专业每月撰写《统计分析》，以及每月统计电力、房地产、旅游、工业四大部门的主要经济指标，对全县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趋势性把握，对各项重要指标数据进行监测、分析、评估论证，保障重要统计数据数真实可信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了更加详实的数据和参考。（4）充实了普查力量。为更好的完成农业普查，县农普办在 10个乡镇1个农场1个园区的基础上，共选聘农业普查指导员213人、农业普查员408人。

	财政部门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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